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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梁桂秋                   梁桂添                张杰锐 

 

                                                                

曾江虹                  欧阳建国                黄宁 

 

                                                                

刘女浈                  虞熙春                 陈思平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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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发行人 /公司 /上市

公司/尚荣医疗 
指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尚荣有限/有限公司 指 深圳市尚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布兰登 指 深圳市布兰登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荣昶科技 指 深圳市荣昶科技有限公司  

尚荣医院后勤  指 深圳市尚荣医院后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尚荣医用工程  指 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中泰华翰  指 深圳市中泰华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尚荣 指 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香港尚荣 指 香港尚荣集团有限公司 

华荣健康医疗 指 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尚荣控股 指 深圳尚荣控股有限公司 

尚荣医疗投资 指 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普尔德医疗 指 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普尔德控股 指 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 

百士德医疗 指 庐江百士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瑞洁医疗 指 安徽瑞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六安尚荣无纺布 指 六安尚荣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美迪普医疗 指 合肥美迪普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康源医疗 指 深圳市尚荣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锦洲医械 指 张家港市锦洲医械制造有限公司 

吉美瑞医疗 指 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普尔德无纺布 指 合肥普尔德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普尔德卫生材料 指 合肥普尔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尚荣 指 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 

尚云科技 指 深圳尚云科技有限公司 

大步物业 指 合肥大步物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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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投资 指 深圳市瑞银尚荣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圣金源  指 深圳市圣金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富海银涛  指 深圳市富海银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红岭创投  指 深圳市红岭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德道投资  指 深圳市德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龙岗创新投  指 深圳市龙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创新投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星辰实业  指 深圳市新星辰实业有限公司  

天珏装饰  指 深圳市天珏装饰有限公司  

南昌产业园 指 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向不超过十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A 股  指 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之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立信会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瑞华、瑞华会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大华会计所、验资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本报告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等，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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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Glory Medical Co.,Ltd. 

法定代表人：梁桂秋 

注册资本：435,551,461 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 5 路 2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 1 号厂房

2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 5 路 2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 1 号厂房

2 楼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尚荣医疗 

股票代码：002551 

公司网址：http://www.glory-medical.com.cn 

电子邮箱：gen@glory-medical.com.cn 

经营范围：医疗设备及医疗系统工程、医疗设施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

净化及机电设备的安装；建筑材料、五金制品、机电产品、电子电器产品的购销

及其他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医疗器械销售（具体按许可证办理）；医疗器械生产（在龙岗区

另设分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医疗器械、设备的租赁；进出口业务（具体按

进出口资格证书经营）；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安装；建筑室内外装修装饰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的施工；房屋建筑消防实施工程的施

工；建筑劳务分包（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救护车的生

产和销售；投资建设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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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发行人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相关的议案； 

2、2015 年 5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

议案； 

3、2016 年 4 月 23 日和 2016 年 5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次临时会议和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使该决议的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到

期之日起延长 6 个月，即自 2015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 年 6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2015 年 11 月 26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3、2015 年 12 月 28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尚

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27 号），核

准公司发行 46,868,339 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1、截至 2016 年 6 月 1 日，1 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汇入国信证

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

全部以现金支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16】

000507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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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16 年 6 月 1 日，国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

费后的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16】000507 号”验资

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3、2016 年 6 月 2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16】000507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6 月 1 日止，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

币 2,487,108.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512,892.00 元，其中计入股

本人民币 8,521,516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88,991,376.00 元。各投资者全部

以货币出资。 

（四）股权登记情况 

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2016 年 6 月 17 日，本次新增股份的

股权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和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定价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后，发行人将向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股票。本次发行承销

方式为代销。 

2、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3、发行对象、发行数量、认购方式、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梁桂秋、陈广明、贺正刚、刘裕、朱洁和宜华健康签署的《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2016 年 5 月 25 日发行人向上述发行对象发出了《深

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及缴款通知书》等认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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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陈广明、贺正刚、刘裕、朱洁和宜华健康外的认

购对象向国信证券在工商银行开立的专用账户缴款，按约履行了股份认购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认购数量为 8,521,516 股。发行对象梁桂秋已经与

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本次发行中，梁桂秋认购数量为

8,521,516 股。 

上述发行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4、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尚荣医疗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为 28.26 元/股。 

2015 年 7 月 16 日，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 363,002,9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999283 元人民币现金；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998567 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应不低于 23.47 元/股。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为 23.47 元/股。 

5、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6、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10,000 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医院手术部、ICU 产品产业化项目和增加医院整体建

设业务资金。具体使用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医院手术部、ICU产品产业化项目 73,231.74 63,000.00 

2 增加医院整体建设业务资金 65,817.72 4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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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9,049.46 110,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认购金额为 200,000,000 元，实际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487,108.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97,512,892.00 元。公司拟使用该笔募集资

金用于增加医院整体建设业务资金中的医院整体建设项目。 

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521,516 股。发行对象已经与公司签署了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本次发行中，梁桂秋认购数量为 8,521,516 股。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梁桂秋 8,521,516 200,000,000 

合计 8,521,516 200,000,000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梁桂秋，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发

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梁桂秋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梁桂秋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03011963********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翠竹苑****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 2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 1 号厂房

2 楼 

梁桂秋五年内任职的企业和职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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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企业 职务 任职时间 

尚荣医疗 董事长、总经理 2012 年 02 月 02 日至今 

尚荣医用工程 执行董事、总经理 2002 年 11 月 14 日至今 

尚荣医院后勤 董事长 2000 年 12 月 12 日至今 

布兰登医疗 董事长、总经理 2007 年 10 月 18 日至今 

华荣健康 董事 2012 年 12 月 12 日至今 

江西尚荣 董事长、总经理 2012 年 6 月 28 日至今 

普尔德医疗 副董事长 2013 年 09 月 05 日至今 

锦洲医械 董事长 2015 年 01 月 29 日至今 

吉美瑞医械 董事 2015 年 01 月 30 日至今 

尚荣医疗投资 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4 年 08 月 26 日至今 

香港尚荣 董事 2014 年 04 月 01 日至今 

尚荣康源医疗 董事长 2014 年 10 月 21 日至今 

（2）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 

梁桂秋是尚荣医疗的控股股东，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其股权控制关系如

下： 

梁桂秋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40.78%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梁桂秋主要控制的公司为尚荣医疗及尚荣医疗的全

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梁桂秋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构成关

联交易。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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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公司的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发行对象中除梁桂秋先生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保

证外，本次发行对象最近一年均未与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2、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售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控股股东梁桂秋先生持有公司 40.78%的股权。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为 8,521,516 股，其中梁桂秋先生认购 8,521,516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增加，控股股东梁桂秋先生持股比例为 41.91%，本次发行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发行对象是否履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本次发行对象梁桂秋先生为自然人，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七）主要财务财务数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8,521,516 股，公司股份总额由 

435,551,461 股增加至 444,072,977 股，按最新股本计算，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 

要财务指标变动如下： 

财务指标 
2015 年末/2015 年 2016 年 3 月末/2016 年 1-3 月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43,555.15 44,407.30 43,555.15 44,407.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万元） 13,606.03 13,606.03 4,705.46 4,705.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万元） 145,739.09 146,591.24 149,091.53 149,94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1 0.11 0.11 

每股净资产（元/股） 3.35 3.30 3.42 3.38 

（八）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除梁桂秋先生外，公司董事、



 

13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变动（股） 

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梁桂秋 董事长、总经理 177,605,239 40.78% 8,521,516 186,126,755 41.91% 

梁桂添 
副董事长、副总

经理 
38,700,006 8.89% 0 38,700,006 8.71% 

黄宁 董事 2,697,395 0.62% 0 2,697,395 0.61% 

张文斌 副总经理 151,986 0.03% 0 151,986 0.03% 

林立 董事会秘书 155,981 0.04% 0 155,981 0.04% 

游泳 财务总监 155,981 0.04% 0 155,981 0.04% 

张杰锐 董事、副总经理 155,981 0.04% 0 155,981 0.04% 

宋丽 副总经理 148,182 0.03% 0 148,182 0.03% 

综上，除梁桂秋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非公

开发行发生变化，其持股比例相应降低。 

（九）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梁桂秋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77,605,239 股（其

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数为 44,410,310 股，高管锁定股份数为 133,203,929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0.78%。本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19,190,000 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的 10.80%，占公司总股本的 4.41%。梁桂秋先生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36,788,853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20.7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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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梁桂秋 177,605,239 40.78% 

2 梁桂添 38,700,006 8.89%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

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18,821 2.32% 

4 梁桂忠 8,505,138 1.95%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常

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189,267 1.88% 

6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7,899,514 1.81%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创新

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75,369 1.67% 

8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165,666 1.42%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179,800 1.19%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惠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016,312 1.15% 

合计 274,655,132 63.0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6 年 6 月 13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梁桂秋 186,126,755 41.91% 

2 梁桂添 38,700,006 8.71%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

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41,12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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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桂忠 8,505,138 1.92%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常

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189,267 1.84% 

6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6,359,975 1.43%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创新

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45,143 1.38% 

8 
平安资产-邮储银行-如意 10 号资产管理产

品 
5,508,176 1.24%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179,800 1.17% 

10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583,835 1.03% 

合计 279,739,218 62.98% 

注：本次发行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按其 2016 年 6 月 13 日的持股数量计算。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8,521,516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66,978,298 38.34% 175,499,814 39.52% 

二、无限售流通股 268,573,163 61.66%  268,573,163 60.48% 

三、总股本 435,551,461  100.00% 444,072,977 100.00%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偿

债能力、间接融资能力进一步提高，财务结构将有所改善。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资产及业务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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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

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影响。 

（五）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17 

第三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5、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终出资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梁桂秋系发行人的关联方，其资金来源没

有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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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5、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终出资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梁桂秋系发行人的关联方，其资金来源没

有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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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袁科 

 

 

 

保荐代表人：                          

                吴风来                郭永青 

 

 

 

法定代表人：                  

                何  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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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高  树                                      周 玉 梅 

                                             

                                                         

                                                 周燕 

                                                 

                                                          

                                                 曾燕 

                                                  

                                                            

黎 志 琛 

2016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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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报告

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6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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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报告

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6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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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书》和《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工作报告》。 

（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和《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 5 路 2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 1 号厂房 2

楼  

电话：0755-82290988 

传真：0755-89926159 

（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电话：0755-82135059 

传真：0755-82135199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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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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